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顺丁橡胶装置节能降耗挖潜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顺丁橡胶装置节能降耗挖潜改造项目环保验收的请示》、岳阳市环保局对该项目的验收预审意见、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顺丁橡胶装置节能降耗挖潜改造项目位于岳阳市云溪区合成橡胶事业部，该项目于2010年11月获得我厅批复（湘环评[2010]324号）。工程对原有的顺丁橡胶装置A、B 两条生产线进行挖潜扩产及节能降耗改造，顺丁橡胶产能规模由现有的3 万吨/年增到6万吨/年。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原有的聚合单元、凝聚单元、溶剂回收单元、后处理单元四个部分的改扩建以及其它辅助设施。主要生产工艺为以丁二烯等为主要原料，通过聚合、凝聚、后处理等工序，年产6万吨顺丁橡胶。
二、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编制的《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顺丁橡胶装置节能降耗挖潜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湘环竣监[2013]112号）表明：

1、废气。对油水分层罐，溶剂油储罐，熔顶回流罐等设置了压缩回收或深冷回收装置。后处理车间排气筒高度增加到15 米。验收监测期间，后处理车间有组织废气排放尾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最高排放浓度及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中二级标准限值的要求。 
分别在厂界四周分别设置4个无组织废气监测点，验收监测期间，各监测点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的最高排放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中二级标准限值的要求。苯乙烯的最高排放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水。工程取消了洗胶工艺，对凝聚单元油水分层罐的水相、挤压脱水机的脱水进行了回用，装置区初期雨水、地面冲洗水，多余工艺废水等经隔油隔胶预处理后由管道排入总公司供排水事业部污水处理厂处理。验收监测期间，总公司供排水事业部污水处理厂外排废水中pH 范围值和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苯、甲苯、磷酸盐、挥发酚的日均浓度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 一级标准限值的要求。
3、噪声。验收监测期间，合成橡胶事业部东厂界昼、夜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西北面家属区敏感点昼、夜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验收监测期间，各塔釜废液经统一收集处理后，残液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公司建立了环保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并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了专家评审并备案。

四、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顺丁橡胶装置节能降耗挖潜改造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和验收组意见，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项目正式生产运营后，你公司须继续完善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建设规范的危险废物暂存场所，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加强危险化学品输送、储存等环节的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切实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六、本项目营运期的环境监管工作由岳阳市环境保护局负责。

